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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、软件学院

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办法

（试行）

为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、潜心科研、勇于创新、积极进取，奖励

支持表现良好的研究生更好地完成学业，根据《东南大学研究生学业

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校发[2022]126号）等文件规定，

结合学院研究生培养和教育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1。

一、适用对象和申请条件

1. 适用对象

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全日制非定向就业研究生，高层次人

才强军计划、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等国家规定资助的研究

生，且在规定的学制年限内，具有本校研究生学籍。

2. 申请基本条件

（1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
（2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
（3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高等学校规章制度；

（4）诚实守信，品学兼优；

（5）积极参与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。

3.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取消其学业奖学金评定资格：

（1）未完成学籍注册者；

1
按照学校要求，本办法适用于东南大学-蒙纳士大学苏州联合研究生院（以下简称“东蒙”）和东南大学雷恩

研究生学院（以下简称“雷恩”）招收的由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培养的学生，前者评选工作由东蒙具体组织

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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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退学研究生；

（3）受警告及以上处分，且处分未解除者；

（4）学术行为不端者；

（5）发生其他不适宜继续享受学业奖学金的行为或情况者2。

二、学业奖学金等级及标准

1. 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等级、标准

（万元/生·年）

学年度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

第一学年 1.0 0.8 0.6 0.4
第二学年 1.2 1.0 0.8 0.6

第三学年
学术学位研究生：0.8
专业学位研究生：1.0

2.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等级、标准

（万元/生·年）

学年度 一等 二等 三等

第一学年 1.0（新生奖学金）

其他学年 1.8 1.4 1.0

三、评审计算规则

1.硕士一年级：

（1） 南京校区（含雷恩）：推免生为第一批次，统考生为第二

批次，各批次内均采用分数优先原则。

推免生奖学金评定成绩（G）=学校及学科加分*40%+保研成绩

*60%。其中：a)对于“学校及学科加分”，本科来自一流大学建设高

校的为 100分、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为 90分、其他高校的为 80分3；

2 如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经查实存在不实情况的，包括申请人“以低充高”、提交不符合计分规则规定的项

目等情况。
3 以 2017年教育部等公布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名单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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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)对于“保研成绩”，以“平均成绩规格化至 80分”方式进行计算。

统考生奖学金评定成绩（G）=录取时综合成绩，以“平均成绩规

格化至 80 分”方式进行计算。

（2） 东南大学-蒙纳士大学苏州联合研究生院（以下简称“东

蒙”）：推免生为第一批次（依次按照一志愿、调剂、九推为序分批

次），统考生（非调剂）为第二批次，统考生（调剂）为第三批次，

各批次内均采用分数优先原则。

推免生奖学金评定成绩（G）=学校及学科加分*60%+保研成绩

*40%。其中：a)对于“学校及学科加分”，本科来自一流大学建设高

校的为 100分、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为 90分、其他高校的为 80分；

统考生奖学金评定成绩（G）=录取时综合成绩，以“平均成绩规

格化至 80 分”方式进行计算。

2.硕士二年级：

评定成绩（G）=必修课规格化平均成绩（C）+科研学术成绩（R）

+社会工作任职成绩（S）+集体活动参与成绩（J）。

3.博士其他学年：

评定成绩（G）=必修课规格化平均成绩（C）*0.2+科研学术成绩

（R）+社会工作任职成绩（S）。

各项成绩计分规则详见《东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、软件

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定成绩计分规则》。

若奖学金评定成绩（G）存在同分，硕士一年级提交本科阶段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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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成果，以评审委员会审议结果为最终排序；其他年级以必修课规

格化平均成绩（C）排序为最终排序。

四、评审组织

学院成立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评委会”），

由学院主要领导任主任委员，研究生导师、行政管理人员、学生代表

等任委员，负责开展相关评审工作。

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决定，评委会名单如下:

主任委员：张敏灵

委员：孟杰、薛晖、金嘉晖、吴天星、李传佑、贾育衡、唐慧、

邢婉秋、李方方、蔡志玲、魏敏娜、褚小磊、吴雨璋、杨沈宇、耿宜

帅

五、评审程序

1.提交申请材料。符合参评资格的研究生按要求如实、规范填写

申请表等，并提交完整的证明材料（包括科研成果、获奖证书等材料

的原件及复印件等）。审核与推荐意见由研究生本人的指导教师负责

填写。

2.申请材料公示。学院对学生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公示，接受学

院全体研究生监督。学生对所公示材料存在异议的，在公示期内可具

实 名 以 书 面 或 邮 件 形 式 反 馈 至 评 委 会 工 作 邮 箱

seupingjiang@163.com（逾期不予受理），评委会将在收到反馈后予

以答复。对经查实存在申请材料不实情况者，经评委会认定，依据本

评审办法第一款第 3 条第（5）点所述“发生其他不适宜继续享受学

mailto:seupingjiang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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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奖学金的行为或情况者”，取消该生本年度学业奖学金评审资格。

3.初评结果公示。经评委员会审核，学院对本年度学业奖学金初

评结果进行公示，接受学院全体研究生监督。学生对初评结果存在异

议的，反馈及答复程序同以上评审程序第 2条。

4.提交初评结果。初评结果公示期满后，上报研究生院审定。

六、备注

1.对于担任东南大学流动助教工作满两年且工作考核合格后入学

的硕士一年级研究生，其学业奖学金等级由评委会直接认定（名额单

列）。

2.报名截止日期后，申请人所提交的申请材料不可撤回、不可变

更。

3.在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过程中，严格评审流程。申请人须认

真阅读评审办法，严格对照计分规则提交符合相应条件的申请材料。

若有弄虚作假、申请材料不实、成果重复提交、提交不符合规则材料

等行为，或发生学校规定的“取消其学业奖学金评定资格”情形的，

经评委会认定，给于该生通报批评，直至取消该生学业奖学金评定资

格，情节严重者依据《东南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》给与相应违纪处

理。

4.本办法仅适用于学院 2025年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，未尽事

宜由评委会负责解释。


